
“天人合一”论的发生及发展——《周易》

蒙培元 

《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朱熹语)，这己经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是，《周易》中记录着

先民们极为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涉及到哲学与文化的许多问题，体现出中国古人所特有的智

慧。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易》是总结我国古人经验和智慧的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哲学与文化

的影响至深至远，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它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母胎，其

后二千多年的中国哲学，特别是作为中国哲学根本问题的“天人合一论”，就是从这一母胎中

孕育成长起来的。这就是《周易》所以能够成为“群经之首”而在中国文化中享有最高地位的

原因所在。 

一、《易经》与“天人之际” 

我们既然承认《易经》是卜筮之书，那似乎就应当承认，它是巫术文化的产物，所反映的思想

也应是神秘主义或宗教迷信一类的思想。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易经》从占筮到成书，

显然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维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在它的最后成果——《易经》之中。因此，它既是巫术文化的

产物，同时亦是它的发展。 

从现有的《易经》文字来看，它已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抽象能力，运用了某些逻辑学与心理学

的方法，孕育着某些科学思维的萌芽，而且表现出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智慧。当它以经典形式被

确定下来之后，理所当然，便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它所涉及的问题，正是“天人之

际”的问题。从结构形式而言，《易经》是一个以象、数为特征的符号系统，具有某种形式化

的特征，但它又配以卦、爻辞等文字说明，以阐发其中所涵的意蕴，这些结构及其意蕴代表了

《易经》的基本思想。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是神秘主义的“互渗律”，还是科学预测学?还是别的什么思

想? 

从方法论看，《易经》属于经验综合型思维，不是逻辑演绎思维，是在观察实际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的，不是在某种假设推导中形成的。它的思维方法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是单一的或直

线式的。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模式，正好相反，它确有一个稳定而基本的思

想模式，它就是原始的“天人合一论”的整体思维。 

《易经》的基本功能是预卜吉凶，但是在预卜吉凶的时候或之后，它还要提出某种说明。有人

认为，《易经》的基本思想是因果论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目的论思想。前者是科学的，后者

则是神秘主义的，两种解释是截然相反的。 

不能否认，《易经》在它提供的说明之中，确实有某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为什么筮遇某卦某爻

便是吉，便是悔亡，而筮遇另一某卦某爻便是凶，便是悔吝?这里有某种超出理性之外的神秘



原因，很难用一般因果律来解释。事实上《易经》中有些卦明显地表现出天命论一类的神秘主

义思想，以说明天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否卦之九五爻辞说:“有命，无咎，畴离祉。”（“畴

离祉”高亨解作“寿且福”，从之。)又如大有卦上九爻辞说:“自天佑之，吉，无咎。”这类

例子说明，《易经》具有天人目的论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在天与人之间，有某种既非机械论

的又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神秘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先天预定的，还是后天选择的，它都预设了

某种不可测知、不可抗拒的神意，它是人的吉凶祸福的最后决定者，筮者则是它的传达者。 

这当然符合巫术文化的一般特征，它就是早期的天命论思想。但是，我们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

说，《易经》是一部天人目的论的神秘主义著作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样理解未必太

简单了。神秘主义固然是《易经》思想的一个特点，但不是它的唯一特点，甚至不是最主要的

特点。透过神秘主义，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尽管处于萌芽状态，

却代表某种发展趋势。 

《易经》思想也不是机械因果论思想。所谓机械因果论，就是从原因推出结果，二者的联系是

直线的，“必然的”，在原因条件之中就必然地包含着它的结果。但是通观《易经》，却并不

存在这样的因果必然性。许多卦讲到人的吉凶祸福同某种现象有联系，但并不是机械决定论那

样的必然性，而是一些特殊而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既不是“预定的”，也不是“必然的”，

倒不如说是随机的，或者是或然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相关因素和条件，这

些因素和条件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其中更重要的是，有人即主体因素的直接参

与。因此，很难用直线式的因果论去说明。 

《易经》是讲各种关系和联系的，其中也有逻辑联系，但不是因果必然性的机械联系，在《易

经》中，没有明显的时间上的因果关系，而是许多因素和条件同时起作用，并且是相互作用，

由此产生了某种机遇或结果。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外在的，又有内在的，

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要比线性因果思维复杂得多，当然也缺乏因果思

维那样的逻辑明晰性。 

既不能停留于神秘主义目的论，又排除了因果决定论，那么，可能的联系又是什么呢?能不能

说，《易经》所讲的联系只是某种纯粹的偶然性，或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呢?这样理解也有困

难。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任何说明的意义。无论卜筮也好，预测也好，无非是找到某种说

明，以应付环境，决定行为，并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而纯粹的偶然性和无联系是什么也不能说

明的，更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人的思维总是倾向于寻求某种联系或某种统一性，而不是

毫无联系的妄想。即便是丢铜币那样的“游戏”，其中也有某种概率，而不是完全不可捉摸

的;即便是休谟那样的经验论，虽然否定了因果律，却要从人的心理知觉或心理习惯作出解

释，并不是毫无说明。《易经》固然属于经验综合型思维，但同样也要找出人与自然界的某种

联系，这种联系正表现出它的思想特征。 

心理学家荣格对于《易经》思维给予极高评价，并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思维。他说:

“《易经》中的科学根据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曾

试图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

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心理学与文学》，第250、252页，三联书店1987年饭)

荣格把《易经》同西方传统思维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不同于西方的因果思维，它不是线性的，

而是“集合”的，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他所说的“同步”，就是指各种联系处

在“相对共时性”中，在这样的联系中，时间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闭联集合

体”,“它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和条件，能够以一种非因果的平行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



表现出来”(同上书，第251页)。应当承认，荣格的发现在文化学和思维科学上是有意义的，

他的解释也有相当说服力。但他所说的"闭联集合体"主要同心理学有关，并以此解释和论证了

他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观念。 

我们不讨论《易经》思维是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也不讨论二者之间有何关

系。我想指出的是，《易经》确实不是机械因果论思维，同时也不是纯粹的数学集合论思维，

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思维，这才是《易经》思想的根本特征，但还不是它的唯

一特征。 

《易经》的符号系统带有很大的神奇性，使后人和当代人不断进行推测和研究，后来的象数学

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易经》和象数学中并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

的数学，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天人之学”。其原因就在于，《易经》中的“数”，始终没有

同“象”分离，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易经》中的“象”，不是别的，就是意象，即代表

某种物象，并且隐含着某种意义。它的基本要素是--(阴)一(阳)二爻，二者的不同排列组合，

便构成六十四卦。这同生物的基因排列组合相暗合，但它是不是基因论，在我们的讨论中并不

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它们只能在每一卦中存在，而且起功能作用。它所在每一卦中的地位不

同，作用也就不同，因而显出复杂多样性，同时却又是一个整体结构。每一卦都是一个整体，

但它们也不能孤立存在的，而是同其他多卦处在有机联系之中，这种联系组成一个更大的整

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整体结构是"闭合"的，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又是无限的。 

二、《易经》与生命 

《易经》的意义世界主要是由卦、爻辞表现出来的，除了它的预卜吉凶的原始意义之外，其中

更深刻的意义则是生命意义，《易经》最关心的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而不是其他。它

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并在统一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规律。《易经》卦、爻辞所提出的最根

本的问题就是人类生命为何产生、发展和实现的问题。在它看来，生命来源于自然界，并且一

刻也没有脱离自然界，二者处在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之中，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有机

整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与自然界和人类的生命有关，每一卦中的--、—二爻，便是构

成生命的基本要素。 

更重要的是，生命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演进的过程，人和自然界构成这一演进过程中的两个

基本项，一切联系都是围绕这一基本关系展开的。其基本的演进过程正如《序卦传》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它把天地看作生命的来源，认为万

物是由天地产生的，人类则是由天地万物产生的，因此，人和天地万物有内在的联系。如果说

这里也有某种“因果”联系，那么，这不是机械论的，而是生机论的。后来《系辞》等传又提

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以及天、地、人“三材”之道等哲学命题，这决不

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易经》所蕴含的意义中引发出来的。这些命题更加清楚地表明，人与

自然界不再是外在的因果关系，而是内在的有机联系，并且有某种目的性(但决不是神学目的

论)。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未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神学以及机械论和数理哲学这

一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易经》如此关心生命现象，以致从人类的生命活动出发，观察自

然界的一切现象，从中找出生命的意义和来源，并且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具有生命的目

的和意义，和人的生命活动有着内在的关系。这种观察考虑问题的方式，确实是中国古人所特

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六十四卦作为象征性符号，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这种生命意



义，并且构成一个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有机整体。而每一卦不过是有机整体中的一个要素，同

时却包含着人和自然界的两个方面，二者不仅是对应的，而且是统一的。 

这种思想从原始八卦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分别代表

自然界的八种事物或现象，这八种现象与人的生命有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生命的

来源或不可缺少的条件，实际上代表着生命整体。乾是纯阳，代表天，以龙为象，而龙象征着

水中所生之物，又能升至天空。因此，天并不是远离生命的宇宙空间，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

帝，而是生命的来源。坤是纯阴，代表地，以马为象，而马象征着地中所生之物，又能不断生

息繁衍。因此，地并不是没有生命的荒漠之原，而是生命得以孕育和生长的源泉。乾、坤二卦

被认为是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基本的两个卦，又被称之为父母卦(这也是生命意义上的象征说

法)，二者都象征某种生命，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至于由乾、坤二卦所衍生出来的其他多

卦，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八卦中的其他六卦都与生命有关，或者具有生命意义。震、巽象

征雷、风，而雷、风正是生命发生的动因;艮、兑象征山、泽，而山、泽正是生命活动与止息

之所;坎、离象征水、火，而水、火正是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总之，八卦及其

卦、爻辞都是围绕生命现象展开的。正因为阴阳八卦与生命不可分，从《易经》开始，中国人

便对之极为重视，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哲学，而不是还原为物理现象，建立起西方式的自

然本体论哲学。 

如果对卦、爻辞略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人与自然之间以生命为轴心的对应关系是互相转换

的。有些卦虽象征某种自然界的事物，却同时可以转换为人的某种生命活动。比如兑卦，在泽

这一物象中隐合着“说”这一意义，进而引伸出其他的相关意义，并且直接转换为人类的某种

活动，通过这些不同的活动表现了生命的意义。兑卦初九爻的“和兑”(温和而说)，九二爻的

“孚兑”(有信而说)，九四爻的“商兑”(商度而说)，都象征着和谐统一，对生命有益，故为

吉;而六三爻的“来兑”(言未及之而说)，九五爻的“孚于剥”（俘掠于剥落之时)，则意味着

过与不及，对生命不利，故为凶。在这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生命信息是相通的，从人的言

说中体现出生命的某种象征意义。 

可以说，在《易经》中没有任何一卦是只讲物象而与人的生命无关的，也没有任何一卦是只讲

人的活动而与自然无关的。不管某卦所指示的物象是什么，其实际意义都是讲“天人关系”

的，这种关系是以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为其轴心的。这就是《易经》的天人之学。按照这种思

维，天人是合一的，但并不都是神秘的，也不是没有任何规律的“互渗律”。比如乾卦，从初

爻到六爻，自下而上是讲龙由“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到

“亢龙有悔”的整个过程，同时都一一对应地包含着人的生命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则及意义。这

种寓意或隐含的意义，说明人和自然界的生命过程具体有内在统一性。客观地说，是讲龙的活

动状态，表现自然界的生命不息;主观地说，则指出“君子”所应遵循的生命原则。二者表现

了同一个生命过程。正因为如此，龙三爻不再讲龙而径直讲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厉，无咎。”一般的解释是，龙代表阳物，象征刚健奋进的意义，君子也是阳性，应从“观

象”中取得认识，勉励而奋进。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里隐含着更深层的意义，无论

讲龙，还是讲“君子”，其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体现出生命不息和向上的意义。自然界是

一个永不停息的生命过程，龙不过是它的象征，这种生命过程体现在人类，便是乾乾君子，更

直接地说，“君子”应透过龙而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是直接的，又是内在

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体现着自然界生命的阳刚之性。因此，“终日乾乾，夕

惕若”，就成为君子完成其生命的重要条件。严格地说，《易传》所谓“观象取义”，并不是

“认识论的”，而是整体论的，因为人和自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



建立在生命信息之上的。 

在《易经》中，有些卦以生命物为象征，但有些卦则不是。但是，在这些卦中，同样体现出有

机整体论的思想特征。我们以震卦为例，作一些分析。震的象征物是雷，雷之来能引起人们的

恐惧感，这本是原始人类在同自然界的交往中所遇到的最为可怖的现象。但是，随着经验的积

累和认识的提高，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已慢慢从恐怖中解脱出来，并从中体认到更多的意

义。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四时的循环变化对于人的生命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当人听到雷声的时

候，就意识到生长季节的来临，万物将开始复苏。因此，震也就成为生命的信息和象征。卦辞

和爻辞不再把雷声以及惊俱感作为天人之间的某种神秘关系去描述，而是作为一种正常的现象

去描述，而在现象的背后却隐含着生命的意义:人类将从雷声中得到信息，从事与生命有关的

各种活动。因此，初九爻说:“震来■■（左‘隙’之右、右‘虎’）(恐惧貌)，笑言哑哑(笑

语声)，吉。”六三交说:“震苏苏(迟缓貌)，震行无眚(灾)。”六五爻说:“震往来，厉，意

(语词)无丧有事。”既然没有灾害，即不会妨害有关的事情，那就应该积极从事自己的事情。

看来，这些事情主要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这是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爻都是吉利的，九四爻辞“震遂泥”（意为坠入泥土)，虽未言吉凶，

却有凶的可能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采取措施，则是可以避免的。唯有上六爻“震索

索(疾速之意)，视矍矍(惊惧四顾之意)，征凶。……”意思是在这个时刻从事征伐战争则有

凶;这可能与雷雨季节不利于行军打仗而又妨害生产有关。其他许多卦都有与此相同或相类似

的情形。这说明，天人之间贯穿着一条生命信息和原则，这条信息和原则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基

本性质。这些信息是随时随地而变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互动的，不是受动的，这就是

“易”之所以成为“变易”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易经》从自然界本身解释了生命的来源和原

则，它并不需要“上帝创造人”那样的宗教演说，后来也没有发展出那样的学说。 

无论从符号形式或是从卦、爻辞看，《易经》都是表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变化，但是，最

基本的关系是天人关系，最基本的变化是生命变化。无论何卦，也无论何爻，都从不同角度、

不同方面表现出天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及生命过程，整个《易经》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

爻，便构成“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论的源头。在这一整体中，

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生命过程，人则是这一过程的生命主体。人与自然界在双向交流和

互相感应的过程中，既是互相对应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这种和谐，就是生命的重要原则。因

此，从根本上讲《易经》思想不是本体论的，而是整体论的，不是机械论的，而是生机论的。 

三、《易经》的整体主体思想 

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很容易看到，六十四卦的卦名，明显地

表现出有机整体论的思想特征。 

如果从各卦的词性进行分类，六十四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名词卦;一类是动词卦。名词卦

指示“象”，即各种物象，可归之于存在范畴;动词卦指示“动”，即各种运动或活动现象，

可归之于功能范畴。(《易传》的解释是以卦为象，“象者像也”,“爻者动也”，其实，卦不

仅是“象”，也有“动”。)然而，这两类中都有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如果再进

行分析，便可以分出四种类型。一、指示客观物象的名词卦，为乾、坤、艮、兑、坎、离等

等。二、指示主体物象的名词卦，为蒙、师、颐、家人、旅等等。三、指示客观运动的动词

卦，如复、震、巽等等。四、指示主体活动的动词卦，如讼、履、临、观、姤、革、归妹、大

过、小过等等。这四种类型的卦是互相联系的，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就是说，它们存在于一个



有机整体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分类远不是确定无疑的，有些卦很难归之于名词或动词，主体或客

体。比如震、巽、艮、兑是名词卦还是动词卦，很难确定;又如泰、否、损、孟、既济、未济

等卦，究竟是客体卦还是主体卦，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也很难确定。因为它们既可以从存在

方面去理解，也可以从功能方面去理解，既可以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也可以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存在与功能、主体与客体本来就是合一不分的。任何一个名词卦，作为存在范畴都是具有

功能的，而任何一个动词卦，作为功能范畴又都是存在的。比如师卦，既是军队，又是军事行

动;又如旅卦，既是旅客，又是旅行。存在和功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任何一个客体卦，既象

征某种客观物象或运动，又包含着对应的主体事象或活动;而任何一个主体卦，既象征着主体

事象或活动，却又包含着对应的客体物象或运动，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总之，任何一卦(包

括其中各爻)，都不能说是纯粹客体的，也不能说是纯粹主体的，既不是只存在而无活动，也

不是只活动而不存在。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

中，也就是存在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其中，有些生命原则是潜在的;有些则是现实的，有些

是作为生命条件存在的，有些则是以各种生命形态出现的，并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这种有机

论的整体思想，正是《易经》“天人合一论”的最初形态。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思想，还有神秘主义的外衣，其中还保留着原始

思维的形式;但是，从整个《易经》的基本倾向而言，则有很大突破，它不仅认识到生命的某

种意义，而且从自然界寻求人类生命的来源和根据，尤其重视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意义和社会

意义，从而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表现出主体思想的特征。 

这里提出主体思想，是否同整体思想有矛盾呢?我认为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这

里所说的主体思想，虽然处在整体思想的整个框架里，并且是萌芽状态的，但是却最有生命

力，它对后来的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所谓主体思想，就是重视主体即人在有机整体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意识到主体在实现

“天人合一”方面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占筮的观点看，这就是后来(春秋时期)人们所说的

“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叔兴语)，就是说，吉凶祸福是由人自己造成的，并不是

由天命或神意决定的。如果说《易经》在这方面还保留着天命或神的形式，那么，它在实质上

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这种由整体思想进而强调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思想特征，在《易经》中已

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突出。这是对神秘主义思想的一个突破。 

《易经》中的主体思想是在“天人合一”整体论的模式中发展的，因此，它并不是认识论意义

上的主体思想，后来也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它是从为何完成生命过程、实现生命价值这个

意义上，也就是从主体实践的意义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是一种主体实践型的思想。由于

《易经》所强调的主体性，不是以主客体相对立、相分离为特征的，而是以主客体相统一、相

融合为特征的，因而，它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绝对主体性思

想。 

在《易经》的卦、爻辞中，提出许多占筮的原则和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主体原

则，它说明主体的行为和道德实践，不仅决定吉凶祸福等结果，而且能提高人的生命价值和意

义。这就使《易经》的生命哲学得到迸一步提升，其特征则主要表现为道德主体的确立。比如

谦、复、无妄、颐、恒、艮、节、小过、蛊等卦，在这方面有非常具体的表现。谦卦本身就是

一个主体卦，卦义即指示某种道德品质。因此，卦辞非常明确地说:“谦，亨，君子有终。”



由于谦卦暗合着以谦虚的道德品德为前提，因此凡筮遇此卦者，便是“君子有终”。文辞将谦

的各种具体内容展示出来，从中引出各种具体的结论。其中，初六爻之“谦谦君子”，六二爻

之“鸣谦”(以谦而鸣)，九三爻之“劳谦”(以谦而劳作)，六四爻之“撝谦”(撝，施也，为

也)，以及上六爻之“鸣谦”，都是吉文。抛开卦位不谈，就爻辞本身的意义而言，这些爻实

际上预设了君子在言谈、劳作、施行等方面都具有谦虚美德，其结果则一定是好的。恒卦则从

两方面说明了这一主体特征。恒是指恒久不变的意志品质而言的，在某些情况下，恒则有凶，

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恒而有吉。特别是在道德修养方面，恒的正面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相反，

如果不恒，则有危难与灾祸。正如九三爻辞所说:“不恒其德，或系之羞。”这曾经是被孔子

所引用过的，他并且断定:“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篇》)。意思是，如果没有恒久的德

性，就不必占筮了，因为结果是明白的。《易经》中的这类卦、爻辞，实际上是对道德主体性

的一个肯定。 

这类卦、爻辞所表现的思想，是不是“天命有德”、“赏善罚恶”那样的宗教思想呢?确实在

某些儒家经典中出现过这样的说法，但在这样的说法中，有明确的主体，即施祸施福的主宰

者，这就是天帝或神。但是在《易经》有关卦爻辞中，却没有这样的主宰者，主体就是人自

身，人应当承当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不能被单纯归结为神报论的宗教思想。 

有些卦，则与人的心理行为有关，其中既有主体修养的因素，又有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其中

还涉及到身心关系等问题。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主体因素起主要作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比如节卦，是讲节俭的，节俭作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由来尚矣。但有各种各样的节俭。

以节俭为苦，则不可，故卦辞有“苦节，不可贞”，以及上六爻有“苦节，贞凶”之说。而六

四爻辞“安节”，与九五爻辞“甘节”，则为吉。所谓“安节”就是能主动安于节俭，“甘

节”则是以节俭为乐。很明显，“苦节”、“安节”、“甘节”都是从主体的心理和精神方面

来说的，没有其他附加的条件，只是由于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同，其结果也就不同。其他如兑、

豫、无妄、益等卦，都有类似情况。这说明主体的心理条件和精神因素对于行为的结果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种情况，是讲认识和实践的，它强调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效果，对于某类事物或活动

具有重要作用。这虽是有关认识的主体性思想，但它并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而是强调对

社会生活以及道德行为的认识，因此，仍然属于主体实践范畴。比如观卦，就是讲观察、认识

的，在这里，主体所处的地位和观察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初六爻之“童观”与六二交之“闯

观”，是讲“小人”与妇人之观，故有利于“小人”和妇人。六三爻、九五爻之“观我生”，

上九爻之“观其生”，则是讲“君子”之观，故有利于“君子”。从各爻辞可以看出，观察者

的出发点、观察方式和观察对象不同，其结果也就不同。这种观察，显然与某种行为方式有

关，它要实现某种行为目的和效果。又如复卦，六五爻之爻辞说：“敦复，无悔。”艮封上九

爻之爻辞说:“敦良，吉。”这里所说的“敦”，是考察的意思，具有认识和实践意义。复者

往复循环之复，艮者顾也。对于往复循环的现象和规律，如能进行亲自考察，就能得出正确的

结论;对于某些生命活动和行为规律，顾及何处为当，如能进行考察认识，也能得出正确的结

论。这些都是对主体提出的要求，强调主体能动性，因而具有主体性特征。 

这类观察和考察，多半是指主体的主观态度和主动性而言，并没有讲到认识本身的问题，但是

其中包含着某种认识的意义。至于强调主体实践方面，那就更加突出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易经》中绝大多数卦都是讲主体实践的，而所有的卦都与主体实践有关。《易经》认为，主

体的参与和实践活动对于生命而言，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决定性的，不管这种作用是间接



的，还是直接的。比如履卦，就是讲实践的，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各爻辞则说

明各种具体的践履方式和条件。如初九爻之“素履往”，九二爻之“履道坦坦”，九四爻之

“履虎尾，塑塑(恐惧意)”，上九爻之“视履考详”，或者无咎，或者为吉。而六三爻之“眇

(瞎)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九五爻之“决(即决，裂也)履”，则为凶，为厉。这里

有某种隐喻，并且几次提到“履虎尾”，但有的“咥人”，有的“不咥人”(咥者伤也)，究竟

为什么?其中可能有各种因素，既有人的因素，又有非人的因素，但是从全卦的意义来看，人

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六三爻说，瞎子能视，跛子能走，这是很特殊的情况，很可能带有很大

的盲目性，故有“履虎尾，咥人”之说。而九四爻说，履虎尾而恐惧谨慎，则“终吉”，可能

是由于有充分准备，故有好的结果。 

很多学者和注释家喜欢用“卦位”和"卦时"解释《易经》中各卦、爻所表现的各种联系及其结

果，这种引进空间和时间观念以说明《易经》思想的解释方法，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在《易

经》中，由“卦位”和“封时”所表示的空间和时间，同样表现出主体性特征。《易经》中的

“象”，本身就是知觉表象性的，其意义则是隐喻性的，它并不是纯客观的物象或现象。《易

经》并不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但是同物理学上所说的时间和空间，并不完全相同。它既

不是欧氏几何学意义上的绝对空间，也不是牛顿力学式的绝对时间，而是存在于主体实践活动

中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易经》中的“时”和“位”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是变动的，不是静止的，一句话，它是随主体实践活动的展开而展开的，并不是

孤立的。《易经》中的“时”，是“与时偕行”之时，或“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之时，《易

经》中的“位”，是“各当其位”之位，或“各变其位”之位，(占卦就是根据“变卦”占吉

凶的，而“变卦”就是爻位发生了变化)任何一卦都有六爻，每爻有一个“位”，相应地也有

其“时”，一般说来，阴(--)、阳(—)二爻各属其位(自下而上，单数位是阳位，双数位是阴

位，此外，还有上卦下卦之说，内卦外卦之说)，便是当其位，顺其时。但是情况并不都是如

此。经常会出现很大变化，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这中间并没有固定的公式或程式，正如《易

传》所说，“错综其数”、“唯变所适”。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关系网中，主体

实践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和灵活性，并不是由固定不变的“时”和“位”来决定的。这样的例子

在《易经》中是随时可以找到的。 

《易经》主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摆脱占筮的形式，直接由主体实践来说明一切。在这种

情况下，主体实践的意义被空前地提高了，它不再仅仅是决定某种吉凶祸福的条件，而且是实

现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前面所说的谦、恒两封，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他如蛊卦上九爻辞说: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可能是指某一历史故事(有人认为是伯夷、叔齐故事)，但不管怎

样，这句话出现在《易经》中显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不事王侯”未必有吉，但是能“高尚

其事”，即高尚其志，则能完成一种道德人格，这已不是一般吉凶祸福所能范围了。像这类卦

爻辞在《易经》中虽不是很普遍，但也不是个别的，它们所表现的意义可说是《易经》主体思

想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四、《易传》的“天人合一”说 

《易传》是解释《易经》的，但实际上是进行了重要发挥，可以看作是不同时代的作品，前者

在孔子之前，后者在孔子之后，而且相距很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易传》是从《易经》发展而

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又有连续性。 

《易传》已经提出了形而上的“天人合一”之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系辞》）。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其意义在于，“天道”已经被说成是形而上的意义世



界。后来虽有象数之学，但形而上的意义理论始终是易学的重要内容，并且在新儒学即理学中

得到了全面发展。 

“形而上”之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天人合一”之道。这一点在“三材之道”的学说

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

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封》)这不仅是天

人“同构”关系，而且是天人“合一”关系。这种“合一”关系，主要是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说

的。就“卦位”而言，每一卦都有六爻，上两爻象天，下两爻象地，中间两爻象人，构成天、

地、人三材。就卦义而言，则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说明天人关系。实际上，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六

十四卦，还是作为子系统的个体卦，都是从不同方面说明“天人合一”之道的。 

天地之道即阴阳、刚柔，表示自然界的基本的结构与功能;人之道即仁义，则表示社会的人伦

道德。这在性质上显然是有区别的，二者如何能够统一呢?这里运用了类比的思维逻辑，即所

谓“取象比类”的方法。其根据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方以类聚、物以

群分”（《系辞上》）。它认为，自然与社会、天与人，有一种“同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

“以类相从”。比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美也”（《乾·文言》）。阴

阳、刚柔作为自然界的基本性能和要素，在其相互作用和联系中形成天地万物的无穷变化，也

就是形成自动自组的有序化的功能系统，并不需要神秘力量的推动。这种有机论思想显然是从

《易经》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已经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痕迹。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又是社会

主体，仁义并不等同于阴阳、刚柔，但是二者又有内在的对应关系。仁表现了阴柔的一面，义

表现了阳刚的一面，从“类”上说，它们是一致的，从“本”上说，则不离天地之道。 

《易传》的天人之学，主要表现在“生”的学说中。自然界的变化是没有目的，但又不是机械

论的，而是不断生成的过程，所以它是充满“生意”的，是有生命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又有某种目的性。从形而下的角度看，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人类，有人类然后

有夫妇、父子、君臣等等，然后“礼义有所措”（《序卦》）。这说明人类文明（“人文”）

的出现，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机械决定论的，而是生成论的。从形而上的观点看，人的存在

体现了天地生生之“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

下》），人体现了自然界的“目的”,“德”是天之所以为天者，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它虽

然被说成是天地之“德”，却是靠人来实现的，没有人，天地之“德”便无从说起。这就是后

儒(理学家)所说的，天地并无心，它只会生，天地以人心为其心的意思。因为只有人才是有意

志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性活动才能完成天地生生之“德”。正是在这里，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

位。 

天以“生”为德，在人则表现为“性命之理”或“性命之德”;这是一种德性，即道德理性，

如果说，儒家的重要人物孟子，是从心灵出发说明人的道德理性之所以可能;那么，《易传》

则是从宇宙论出发，说明人的道德理性之可能，其核心就是“生”即目的性理论。它取代了神

学目的论，却提出了道德形而上学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理性是外在的，从本质上

说，它是内在的，是由人的心灵来实现的，这就是《易传》的“形上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

学形上学。 

因此，《易传》提出“修德”的问题。这就把宇宙本体论问题变成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实践

问题。《文言》在解释乾卦卦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

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自然界的元、亨、利、贞之德，表现为四时运行，万物生

长(与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须相近)，其真正实现，则为人(君子)之

仁、礼、义、正之德，这就是“性命之德”。“性命之德”是天所命之德，它不是外在地命

令，而是内在地赋予，君子人格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内在地具有这种德性，问题只在于他能

不能“尽之”、“行之”。只要能“顺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就能

够“合天德”，即实现“天人合一”。 

“元、亨、利、贞”四德之说，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提供了理论发展，但是人们常常从实体论

的观点去理解，去解释。其实，这不是实体论的问题，而是存在与功能的问题。“天德”并不

是道德实体，而是发育流行的过程，以其功能显大存在，这正是“易”之所以为“易”者。由

“天德流行”到“性命之德”，中间有“命”的问题。“命”即体现了目的性，但是真正说

来，这所谓目的性是靠人来实现的，这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为什么靠人来实现呢?因为在《易传》作者看来，人受命于天，便具有向善的目的。“一阴一

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一阴一阳之道，本是自然界的生成变化

之道，以其授命于人而为“性命之德”，故有潜在的道德目的性。“善”就是目的。就人而

言，以继承天的道德目的为职责，为使命，故说“继之者善也”。所谓“成之者性也”，是指

人能成就其善性而言。只有“继善”才能“成性”。“成性”就是“尽性”,“尽性”而“至

于命”，就是天人合德，即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照《易传》所说，人在本质上是善的

或向善的，即具有善的潜能，因而具有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动力和目的，表现为主体实践的

能力，在《易传》中，有大量关于修养和实践的论述，都是指向“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的。 

《易传》还提出“穷理”的问题，这一点也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发挥。但就《易传》而言，

“理”在根本上是指“性命之理”，就宇宙论而言，则为“生生之理”。《易传》说过，“易

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系辞上》)，这也是“易”之一理，但万物变化不居，无方无体，何以

谓之“易简”呢?就乾、坤二卦而言，虽然是最基本的卦象，“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同

上)，但乾、坤之所以“易简”，即在于“生”，因此，它总结道:“生生之谓易”(同上)。这

是“易”的根本意义，无论“变易”、“不易”或“简易”，都在“生”这个根本意义上得到

了统一。所谓“穷神知化”，也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的。穷尽天地万物变化之理，是为了完

成“盛德大业”，也就是“顺性命之理”，从根本上说，它是指向“天人合一”境界的。到了

“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境界，就可以“顺天体命”（《大有·象辞》）、“乐天知命”

(《系辞上》)了，也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这是人的终天以“生”为德，在人则表现

为“性命之理”或“性命之德”;这是一种德性，即道德理性，如果说，儒家的重要人物孟

子，是从心灵出发说明人的道德理性之所以可能;那么，《易传》则是从宇宙论出发，说明人

的道德理性之可能，其核心就是“生”即目的性理论。它取代了神学目的论，却提出了道德形

而上学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理性是外在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内在的，是由人的心

灵来实现的，这就是《易传》的“形上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学形上学。 

因此，《易传》提出“修德”的问题。这就把宇宙本体论问题变成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实践

问题。《文言》在解释乾卦卦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

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自然界的元、亨、利、贞之德，表现为四时运行，万物生

长(与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须相近)，其真正实现，则为人(君子)之

仁、礼、义、正之德，这就是“性命之德”。“性命之德”是天所命之德，它不是外在地命



令，而是内在地赋予，君子人格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内在地具有这种德性，问题只在于他能

不能“尽之”、“行之”。只要能“顺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就能

够“合天德”，即实现“天人合一”。 

“元、亨、利、贞”四德之说，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提供了理论发展，但是人们常常从实体论

的观点去理解，去解释。其实，这不是实体论的问题，而是存在与功能的问题。“天德”并不

是道德实体，而是发育流行的过程，以其功能显大存在，这正是“易”之所以为“易”者。由

“天德流行”到“性命之德”，中间有“命”的问题。“命”即体现了目的性，但是真正说

来，这所谓目的性是靠人来实现的，这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为什么靠人来实现呢?因为在《易传》作者看来，人受命于天，便具有向善的目的。“一阴一

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一阴一阳之道，本是自然界的生成变化

之道，以其授命于人而为“性命之德”，故有潜在的道德目的性。“善”就是目的。就人而

言，以继承天的道德目的为职责，为使命，故说“继之者善也”。所谓“成之者性也”，是指

人能成就其善性而言。只有“继善”才能“成性”。“成性”就是“尽性”,“尽性”而“至

于命”，就是天人合德，即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照《易传》所说，人在本质上是善的

或向善的，即具有善的潜能，因而具有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动力和目的，表现为主体实践的

能力，在《易传》中，有大量关于修养和实践的论述，都是指向“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的。 

《易传》还提出“穷理”的问题，这一点也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发挥。但就《易传》而言，

“理”在根本上是指“性命之理”，就宇宙论而言，则为“生生之理”。《易传》说过，“易

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系辞上》)，这也是“易”之一理，但万物变化不居，无方无体，何以

谓之“易简”呢?就乾、坤二卦而言，虽然是最基本的卦象，“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同

上)，但乾、坤之所以“易简”，即在于“生”，因此，它总结道:“生生之谓易”(同上)。这

是“易”的根本意义，无论“变易”、“不易”或“简易”，都在“生”这个根本意义上得到

了统一。所谓“穷神知化”，也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的。穷尽天地万物变化之理，是为了完

成“盛德大业”，也就是“顺性命之理”，从根本上说，它是指向“天人合一”境界的。到了

“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境界，就可以“顺天体命”（《大有·象辞》）、“乐天知命”

(《系辞上》)了，也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这是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人生的意义即

在于此。但这不是消极地顺应“天命”，不是听从命运的摆布，这是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的主体精神的发挥。所谓“三材之道”就是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天道之“健”，坤德之

“厚”，君子皆具之，故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它不仅讲“修德”，而且讲“居业”,“富有之

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是《易传》的一大特色。但

这也是在“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中实现的。天地之盛德大业是生生不息、万物繁庶，君子之

盛德大业是“正德、利用、厚生”。在《易传》作者看来，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境界中创造出

来的。 

《易传》特别重视“圣人”、“君子”、“大人”之学，主要也是从人格、境界上说的。在

《易传》作者看来，有其德者必有其位，有其位者必有其德，这从它对《易经》各卦的解释中

可以看得出来。《易传》所说的“大人”，就是实现了“天人合一”境界之人，“夫古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

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乾·文言》)“与天地合其德”是形而上的超

越，是最高的境界，同日月一样光明，同四时一样有序，同鬼神一样能定吉凶，能够"美利天

下"，能够"神遇万物"，这就是《易传》作者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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